
LC Paper No. CB(1)314/17-18(02) 
 

Waterworks (Amendment) Bill 2017 (“The Bill”) 
 

Response to the List of follow-up actions arising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7 November 2017 

 
 

Response to item (a) 
 
 The draft guideline is provided in the Appendix (only in Chinese at the time 
being) and has already been circulated among stakeholders for comments. 
 
 
Response to items (b) and (c) 
 
2. Persons who are allowed to provide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for other 
persons in carrying out specified plumbing works include licensed plumbers (“LPs”) 
and registered plumbing workers. 
 
Licensed Plumbers 
 
3. Pursuant to regulation 33(1) of the Waterworks Regulations (Cap. 102A) 
(“WWR”), a person who holds a Craft Certificate in Plumbing and Pipefitting issued 
by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VTC”) after 1987 and who holds a Certificate in 
Plumbing Services (Hong Kong) issued by the VTC or an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may apply for a plumber’s licence; and renew the licence annually pursuant to 
regulation 36(2) of the WWR. 
 
4.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WSD”) launched the Voluntary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Scheme for LPs in October 2016.  The content 
of programmes/courses under this CPD Schem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such as 
material control on plumbing works, plumbing design, water quality and water 
sampling, water safe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Waterworks Ordinance and the 
WWR,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s of plumbing works, new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Water Authority on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for water supplies, and maintenance of 
inside services, etc.  Attendance of the programmes/courses under this CPD Scheme 
is not a prerequisite for an LP to renew his/her 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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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Plumbing Workers 
 
5. Under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583) 
(“CWRO”), the applicant for seeking/renewing registrations as plumbing workers 
(who were allowed to provide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for other person to carry out 
plumbing works) shall: 
 

(a) hold a certificate of safety training (commonly known as “Green Card”)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Cap. 59);  
 

(b) be a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or not be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of 
stay in Hong Kong for not taking up any paid or unpai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and 
 

(c) hold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 or hold other qualification that the 
Registrar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1 , in the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Qualifications Board2, considers as an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 

 
Registered skilled worker 

 
(i) Trade test certificate for plumber issued b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CIC”); 
 

(ii)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f an apprenticeship in the trade of 
plumber given under section 28 of the Apprenticeship Ordinance (Cap. 
47); 

 
(iii) Plumber’s licence issued under regulation 34 of the WWR; or 

 
(iv) Completed a CIC’s specified training course and passed the 

                                                 
1  According to section 36 of the CWRO, the Registrar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2  According to section 12 of the CWRO, the Qualifications Board under the CWRO comprises 15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Board with 5 public office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raining institutes, professional bodies, contractors, trade unions and major employer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re was no application requiring consultation with the Qualifications Bo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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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to become a registered skilled worker (provisional) in 
plumbing trade. 

Registered semi-skilled worker 
 

Intermediate trade test certificate for plumber issued by the CIC. 
 
6.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plumbing practitioners, the CIC and the VTC 
offer the following two short courses to provide updated knowledge with respect to 
water safety and relevant statutory requirements: 
 

Course Content 

Appreciation Course 
on Quality of Drinking 
Water and Good 
Practice 
(CIC)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water quality 
on human body  

 “Good Practice Guide on Plumbing Works” 
and “Handbook on Plumbing Installation” 

 A list of the latest circular letters of WS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fresh water pipe 

welding, including brazing and soldering  
 Update of construction-related waterworks 

and material market  

Plumbing Engineering 
Drawing for Water 
Supply System  
(VTC) 

Introduction of vertical plumbing line diagram 
for buildings, points-to-note for plumbing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relevant statutory 
requirements of fresh water supply system 

 
 
 

Development Bureau 
1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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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2017 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修訂後，按照《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以下稱為「《條例》」) 第 14 及 15 條，除性質輕微的工作外，在進行所有

水管工程前，必須獲得水務監督的書面許可；所有水管系統的建造或安裝須按訂

明的方式進行，當中喉管及裝置的性質、大小及品質亦須與所訂明者相同；並交

由指定人士施工；否則，即屬犯罪。同時，為確保指明水管工程由指定人士施工，

《條例》第 15A 條為水務監督提供進入非住用處所視察及提問的權力。若不遵

從水務監督按《條例》第 15A 條內提出的要求，即屬犯罪。 
 
為避免市民和業界在修訂的《條例》實施後，進行水管工程時，因不了解相關法

例及有關要求而誤墮法網，本署特意發出本指引。 
 
在草擬本指引時，本署已就擬議內容徵詢業界意見。本署亦謹此感謝「檢討《水

務設施條例》諮詢小組」所給予的寶貴意見。本署會不時檢討本指引，並歡迎任

何有關本指引的改善建議。 
 
本指引將於《2017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實施當日生效。 
 
 
免責聲明 
 
儘管本署已盡合理努力確保本指引所載列資料均屬準確，惟本署仍鼓勵讀者在可

能的情況下，向其專業顧問尋求適當獨立意見。讀者不應將本指引視作採取任何

相關行動之專業意見的替代，亦不應依賴本指引作所述用途。 
 
本指引所載的內容，不應被視為已全部包括有關條例所涉及的事項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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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2017 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第 14 條，訂明所有按照

《條例》第 14(1)條所訂有關水管系統建造等的許可 (以下稱為「第 14(1)
條所訂的許可」)，必須由持牌水喉匠提出申請 (以下稱該持牌水喉匠為「負

責持牌水喉匠」)。負責持牌水喉匠須確保並證明該許可所涵蓋及完成的水

管工程符合《條例》第 14(3)條的規定和要求。 
 
1.2 《2017 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同時亦修訂了《條例》第 15 條，除持

牌水喉匠和水務監督授權的公職人員外，容許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第 583 章) 註冊的水喉技工，與及其他人士在持牌水喉匠和註冊水喉技工

的指示和督導下進行指明水管工程，以配合政策原意和業界作業模式。 
 
1.3 為確保指明水管工程由指定人士施工，《2017 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

亦加入第 15A 條，賦權水務監督在無需取得佔用人同意或裁判官手令的情

況下，進入任何正進行指明水管工程的非住用處所，行使視察及提問的權

力。 
 
1.4 遵照本指引的內容進行指明水管工程，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能視為符合

《條例》第 14、15 及 15A 條內的基本要求。本指引會以日常運作的例子，

深入淺出，儘量令進行水管工程的各有關人士明白自身權責和法例要求，

以確保供水系統的效能和質素。 
 
1.5 本指引由五部分組成： 

(一) 引言； 
(二) 應用範圍； 
(三) 簡稱及定義； 
(四) 參與水管工程各持份者的角色及責任；和 
(五) 違反《條例》的刑罰。 

 
1.6 如對本指引有任何疑問或意見，請以下列方式聯絡本署： 

電話:  2824 5000 
傳真:  2824 0578 
電郵:  wsdinfo@wsd.gov.hk 
郵寄: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43 樓 
 
 
 

mailto:wsdinfo@w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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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範圍 

 
2.1 本指引的內容可應用於所有水管工程。 
 
2.2 雖然性質輕微和部份按照《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 進行的水管

工程不須符合《條例》第 14、15 及 15A 條的所有要求，但我們仍鼓勵市民

和業界儘量採納和實施本指引的內容和建議，以保障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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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稱及定義 

 
3.1 簡稱 
 

《條例》 《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 

《規例》 《水務設施規例》(第 102A 章) 

一般工人 在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進

行指明水管工程的人 

水管系統 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 

本指引 《水喉從業員進行水管工程的作業指引》 

本署 水務署 

建造等 建造、安裝、保養、更改、修理或拆除 

第 14(1)條所訂的許可 《條例》第 14(1)條所指有關水管系統的建造等的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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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定義 
 
本指引所提供的定義主要源於《條例》第 2、第 13A 和第 15 條，並加以簡

化。如有需要，讀者可參閱《條例》內個別用語的詳盡釋義。 
 

持牌水喉匠 持有按照《規例》發出的牌照進行指明水管工程的

人 

指定人士 指 
(a) 持牌水喉匠； 
(b) 註冊水喉技工； 
(c) 註冊水喉技工(臨時) ； 
(d) 在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的指示及督導

下進行水管工程的人；或 
(e) 水務監督授權的公職人員 

指明水管工程 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的建造、安裝、保

養、更改、修理或拆除 

負責持牌水喉匠 向水務監督申請第 14(1)條所訂的許可的持牌水喉

匠 

註冊水喉技工 按照《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 註冊為

下列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或註冊半熟練技

工﹕ 
(a) 水喉工； 
(b) 地渠及喉管工(全科) ； 
(c) 消防設備技工(全科) ；或 
(d) 消防機械裝配工 

註冊水喉技工(臨時) 按照《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 註冊為

下列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 (臨時) 或註冊半

熟練技工 (臨時)﹕ 
(a) 水喉工； 
(b) 地渠及喉管工(全科) ； 
(c) 消防設備技工(全科) ；或 
(d) 消防機械裝配工 

獲授權人員 指水務監督或水務監督以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 

性質輕微的水管工程 指水務監督認為性質輕微的水管工程，詳情請參考

以下網址： 
http://www.wsd.gov.hk/tc/plumbing-engineering/lice
nsed-plumbers/works-of-a-minor-natur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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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與水管工程各持份者的角色及責任 

 
就水管工程而言，持份者的數量和角色會隨工程複雜性而有所改變，不能

一概而論，本部分說明以下加以簡化後的情況。 
 
4.1 僱主 

 
4.1.1 僱主須委任或聘用持牌水喉匠統籌水管工程 (可參考《條例》第 14(1)

條 )，並由其確保及證明工程符合《條例》第 14(3)條的規定和要求。

該名向水務監督申請第 14(1)條所訂的許可的持牌水喉匠，下稱為「負

責持牌水喉匠」。僱主可要求負責持牌水喉匠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

到下列網址查詢，確定負責持牌水喉匠的資格和身份﹕ 
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
geFlag=1 

 
 
 
 
 

 
4.1.2 一般而言，僱主會要求負責持牌水喉匠親自進行有關水管工程，或由

負責持牌水喉匠聘用指定人士進行水管工程。 
 

 
 
 
 

 
或 
 

 
 
 
 
 
 
 
 
 
 

 
 

僱主 
須確定負責持牌水喉匠 

的資格和身份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及親自進行

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僱主 
須確定負責持牌水喉匠 

的資格和身份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指定人士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聘用 

僱主 
須確定負責持牌水喉匠 

的資格和身份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並 
須確定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的資格和身份 

委任/聘用 

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geFlag=1
https://www.esd.wsd.gov.hk/esd/aws/licensedPlumberDirectory/init.do?page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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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但若僱主直接聘用負責持牌水喉匠以外的其他人士進行指明水管工

程，該等人士須為《條例》的指定人士 (可參考《條例》第 15 條)。
如被僱用之人士為持牌水喉匠、註冊水喉技工或註冊水喉技工(臨時)，
僱主須要求他們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如被僱用之人士當中有一般工人，

僱主必須確定他們會在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

進行該水管工程。 
 

 
 
 
 
 
 
 
 

 
4.1.4 因此，若僱主對確定進行指明水管工程人士的資格和身份存疑或感到

困難，可考慮由負責持牌水喉匠聘用指定人士進行該水管工程。 
 
 
4.2 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必須確保自己持有有效的水喉匠牌照。若水喉匠的牌照已到期而

有待續領，他便不能繼續作為負責持牌水喉匠統籌水管工程，亦不可指示及

督導一般工人進行指明水管工程，更不能親自進行指明水管工程。 
 

4.2.1 作為負責持牌水喉匠統籌水管工程 
 

 
 
 

 
4.2.1.1 在水管工程進行前，負責持牌水喉匠須按照《條例》第 14(2A)條就水

管工程向水務監督提交書面許可申請，以獲得水務監督發出第 14(1)
條所訂的許可。 

 
4.2.1.2 在提交第 14(1)條所訂的許可申請時，提交垂直水管路線圖，並在表

格 WWO 46 的附件列出擬安裝的喉管及裝置，確定及證明擬安裝的喉

管及裝置符合《條例》要求；如在內部供水系統使用燒焊接駁，呈交

焊接物料無鉛證明書。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指定人士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僱主 
須確定負責持牌水喉匠和 
指定人士的資格和身份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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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在取得第 14(1)條所訂的許可後，基於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

擬備各相關施工圖則。 
 

4.2.1.4 施工期間，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 
 除親自施工外，無論進行指明水管工程的人士是否由他聘請，該

水管工程必須由指定人士進行；如被僱用之人士為持牌水喉匠、

註冊水喉技工或註冊水喉技工(臨時)，負責持牌水喉匠須要求他

們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如被僱用之人士有一般工人，負責持牌水

喉匠必須確定他們會在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的指示及督

導下進行該水管工程； 
 施工時所使用的物料、喉管和裝置與已提交表格 WWO46 附件中

列出的吻合； 
 水管工程依照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及相關施工圖則進行；

及 
 含鉛的錫焊物料不會用於內部供水系統的燒焊接駁。 

 
4.2.1.5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積極配合其視察及提問。 

 
4.2.1.6 工程完成後： 

 向水務監督申請檢查及批准有關工程； 
 負責糾正水務監督進行實地視察時發現欠妥的地方；及 
 在水務監督批准後，安排清洗新建內部供水系統及進行消毒，並

收集水樣本進行化驗。 
 
4.2.2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或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及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持牌水喉匠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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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4.2.2.1 施工期間： 

 按照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及相關施工圖則，使用指定的物

料、喉管、裝置和方式進行水管工程； 
 確保水管工程的方式和喉管及裝置符合《條例》的規定和要求。 

 
4.2.2.2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獲授權人員可能會要求出示由水務監督發出的有

效水喉匠牌照，並就該水管工程作出提問，屆時應積極配合。 
 
4.2.3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或 

 
 
 
 
 
 
 
 
 

 
或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持牌水喉匠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一般工人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指示及督導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及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委任/聘用 

僱主 委任/聘用 

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一般工人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指示及督導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及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聘用 

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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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4.2.3.1 與被指示及督導的一般工人初次合作時，須告知他/她自己的相關資格，

並提供自己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便建立有效的溝通。持牌水喉匠可

考慮將有關資料預先印備在名片大小的紙上(90mm x 54mm，可參考

下圖)，在提供指示及督導前填上工作地點、時間和簽署，再讓該一般

工人填上其個人資料和簽署，一式兩份，方便雙方保存記錄，並且在

提供指示及督導期間隨身攜帶記錄卡。 
  

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士 
持牌水喉匠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一般工人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指示及督導 

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士 
持牌水喉匠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一般工人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指示及督導 

聘用 

聘用 

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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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及督導記錄卡 

督
導
者 

持牌水喉匠姓名  

水喉匠牌照號碼  

聯絡電話  

簽署 正面  

  
  

被
督
導
者 

工作地點  

日期時間  

工人姓名  

建築業工人註冊編號(如適用者)/ 

身份證號碼 
 

簽署 背面  

  

 
4.2.3.2 在提供指示及督導前，持牌水喉匠必須了解有關工作的內容，以及該

一般工人的知識和經驗，考慮在自己的指示及督導下，他/她是否有能

力進行有關工作。 
 

4.2.3.3 施工期間，採取合理步驟提供指示及督導： 
 按照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及相關施工圖則，指定的物料、

喉管、裝置和方式，向該一般工人指示工作的範圍、方法和方式； 
 按照工作的性質、所涉風險及該一般工人的知識和經驗，按恰當

的頻密程度檢查他的工作，確保其工作是按照指示進行的；及 
 確保進行水管工程的方式和喉管及裝置符合《條例》的規定和要

求。 
 
4.2.3.4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獲授權人員可能會查問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的個

人資歷，以及該指示及督導安排的詳情，以確定該一般工人是否在指

示及督導下進行指明水管工程。本署建議使用上述之「指示及督導記

錄卡」或載於附件 A 的「指示及督導安排紀錄表」，妥善紀錄指示及

督導的安排，以配合巡查，例如在水務監督巡查時出示記錄卡，以便

提供所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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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註冊水喉技工 
 
註冊水喉技工必須確保自己持有有效的註冊。若註冊已到期而有待續領，他

必須停止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進行指明水管工程，更不能親自進行指明水管

工程。 
 
4.3.1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或 

 
 
 
 
 
 
 
 
 
 

 
4.3.1.1 施工期間： 

 按照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及相關施工圖則，使用指定的物

料、喉管、裝置和方式進行水管工程； 
 充分運用對於水管工程的方式和喉管及裝置的認識，確保符合

《條例》的規定和要求。若有疑問，應諮詢負責持牌水喉匠。 
 
4.3.1.2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獲授權人員可能會要求出示由建造業議會發出的

有效註冊證，並就該指明水管工程作出提問，屆時應積極配合。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註冊水喉技工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註冊水喉技工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聘用 

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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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或 

 
 
 
 
 
 
 
 
 
 
 
 
 
 

 
4.3.2.1 與被指示及督導的一般工人初次合作時，須告知他/她自己的相關資格，

並提供自己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便建立有效的溝通。註冊水喉技工

可考慮將有關資料預先印備在名片大小的紙上(90mm x 54mm，可參

考下圖)，在提供指示及督導前填上工作地點、時間和簽署，再讓該一

般工人填上其個人資料和簽署，一式兩份，方便雙方保存記錄，並且

在提供指示及督導期間隨身攜帶記錄卡。 
 
 
 
 
 
 

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士 
註冊水喉技工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一般工人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指示及督導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一般工人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指示及督導 

聘用 

聘用 

統籌 

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士 
註冊水喉技工 

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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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及督導記錄卡 

督
導
者 

註冊水喉技工姓名  

建築業工人註冊編號  

聯絡電話  

簽署 正面  

  
  

被
督
導
者 

工作地點  

日期時間  

工人姓名  

建築業工人註冊編號(如適用者)/ 

身份證號碼 
 

簽署 背面  

  

 
4.3.2.2 在提供指示及督導前，註冊水喉技工必須了解有關工作的內容，並了

解該一般工人的知識和經驗，考慮在自己的指示及督導下，他/她是否

有能力進行有關工作。 
 

4.3.2.3 施工期間，採取合理步驟提供指示及督導： 
 按照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及相關施工圖則，指定的物料、

喉管、裝置和方式，向該一般工人指示工作的範圍、方法和方式； 
 按照工作的性質、所涉風險及該一般工人的知識和經驗，按恰當

的頻密程度檢查他的工作，確保其工作是按照指示進行的；及 
 充分運用對於水管工程的方式和喉管及裝置的認識，確保符合

《條例》的規定和要求。若有疑問，應諮詢負責持牌水喉匠。 
 
4.3.2.4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獲授權人員可能會查問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的個

人資歷，以及該指示及督導安排的詳情，以確定該一般工人是否在指

示及督導下進行指明水管工程。本署建議使用上述之「指示及督導記

錄卡」或載於附件 A 的「指示及督導安排紀錄表」，妥善紀錄指示及

督導的安排，以配合巡查，例如在水務監督巡查時出示記錄卡，以便

提供所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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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註冊水喉技工(臨時) 
 
註冊水喉技工(臨時)必須確保自己持有有效的註冊。若註冊已到期而有待續

領，他必須停止進行指明水管工程。 
 

 
 
 
 
 
 
 
 
 

 
或 
 

 
 
 
 
 
 
 
 
 

 
4.4.1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4.4.1.1 施工期間： 

 按照已獲審批的垂直水管路線圖及相關施工圖則，使用指定的物

料、喉管、裝置和方式進行水管工程； 
 充分運用對於水管工程的方式和喉管及裝置的認識，確保符合

《條例》的規定和要求。若有疑問，應諮詢負責持牌水喉匠。 
 
4.4.1.2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獲授權人員可能會要求出示由建造業議會發出的

有效註冊證，並就該指明水管工程作出提問，屆時應積極配合。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註冊水喉技工(臨時)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聘用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進行水管工程的人士 
註冊水喉技工(臨時)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僱主 
負責持牌水喉匠 

持牌水喉匠 統籌水管工程 
委任/聘用 

聘用 

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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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般工人 
 
4.5.1 親自進行水管工程 
 
4.5.1.1 與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的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初次合作時，須

取得他/她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便建立有效的溝通。若懷疑負責提

供指示及督導的人是否具備有關資格，應該直接向他/她或負責持牌

水喉匠核實督導者的資格，或從建造業工人名冊或持牌水喉匠名冊中

查核相關資料。 
 
4.5.1.2 在進行指明水管工程前，向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了解工作範圍、

方法和方式。 
 
4.5.1.3 施工期間： 

 按照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提供的水管圖則和指示，使用他/
她指定的物料、喉管和裝置，進行水管工程； 

 充分運用對於水管工程的方式和喉管及裝置的認識，確保符合

《條例》的規定和要求。若有疑問，應諮詢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

的人。 
 
4.5.1.4 在水務監督巡查時，獲授權人員可能會查問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

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及該指示及督導安排的詳情，並就該指明水管

工程作出提問，以確定一般工人是否在指示及督導下進行指明水管工

程。本署建議一般工人在由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的人提供的「指示及

督導記錄卡」上，填上其個人資料和簽署，並在進行水管工程時，隨

身攜帶記錄卡，以配合巡查，例如在水務監督巡查時出示記錄卡，以

便提供所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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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違反《條例》的刑罰 

 
5.1 第 14 條 
 
5.1.1 任何人在獲第 14(1)條所訂的書面許可前，進行性質輕微的更改以外的

水管工程，即屬犯罪。 
 

5.1.2 第 14(3)條要求，水管系統的建造或安裝，必須按訂明的方式進行，而

該水管系統的喉管及裝置的性質、大小及品質，須與所訂明者相同；

否則，根據第 14(4)條，負責持牌水喉匠、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進行指

明水管工程的持牌水喉匠、和親自進行指明水管工程的持牌水喉匠，

除非能分別證明已採取所有合理步驟和合理地相信進行該項建造或安

裝不會違反第 14(3)條，否則即屬犯罪。至於指示及督導一般工人的註

冊水喉技工和親自進行指明水管工程的註冊水喉技工、註冊水喉技工

(臨時)和一般工人，在明知故犯的情況下亦屬犯罪。 
 

5.2 第 15 條 
 
5.2.1 非指定人士進行性質輕微的更改或修理以外的指明水管工程，即屬犯

罪。 
 
5.2.2 任何人士僱用或准許非指定人士進行性質輕微的更改或修理以外的指

明水管工程，亦屬犯罪。 
 
5.3 第 15A 條 
 
5.3.1 獲授權人員在進入處所後，可要求在該處所發現的人士提供資料，任

何人如未能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有關資料而無合理辯解，或就此作出的

陳述或提供的資料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即屬犯罪。 
 
5.4 刑罰 

 
5.4.1 就違反《條例》第 14 條、第 15 條及第 15A 條的罪行而言，按照《條

例》第 35 條，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第 4 級罰款(現時訂為港幣

$25,000 (可參考《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 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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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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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指示及督導安排紀錄表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約編號／合約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工作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日期和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提供指示及督導的持牌水喉匠或註冊水喉技工： 

姓名 

水喉匠牌照號碼 / 
建造業工人註冊編號及 

註冊工種分項 
(刪去不適用者) 

簽名 

 
 

  

 

在指示及督導安排下工作的一般工人： 

姓名 
建造業工人註冊編號  

(如適用者) 
簽名 

 
 

  

 
 

  

 
 

  

 
 

  

 
 

  

 
 

  

 

僱主代表簽署／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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